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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福州市鼓楼区教育局关于 2021
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幼儿园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福州市鼓楼区教育局 2021 年秋季幼儿

园招生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幼儿园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《福州市鼓楼区教育局 2021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

作方案》

鼓楼区教育局

2021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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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福州市鼓楼区教育局 2021 年秋季幼儿园
招生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各级各类幼儿园的招生行为，确保我

区适龄幼儿招生工作稳妥有序地进行，根据《福州市 2021

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，结合鼓楼区幼儿园招生工

作的实际情况，现就我区 2021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制定

以下方案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(一) 坚持科学布局，多渠道接纳的原则。优化学前教

育资源布局，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，为社会提供多样

化的教育服务；多渠道接纳适龄幼儿入园，努力满足适龄儿

童的入园需求。

(二) 坚持公益性、普惠性的原则。遵循学前教育公益

性、普惠性的指导思想，强化政府职能，大力发展普惠性幼

儿园，逐步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。

(三) 坚持实事求是、稳步推进的原则。区教育局根据

本辖区适龄人口数和学前教育资源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合理确

定幼儿园的计划招生数和班级数，并稳步推进公办幼儿园招

生改革工作。

(四) 坚持相对就近、免试入园的原则。区教育局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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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辖区幼儿园的分布情况，合理划定招生服务片区。儿童入

园除进行健康检查外，各级各类幼儿园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

入园、编班测试。

(五) 坚持公开、透明的原则。区教育局建立幼儿园招

生信息公示制度，幼儿园应主动向社会公开秋季招生办法等

相关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二、入园年龄

年满三周岁（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

出生）的适龄幼儿。

三、招生方式

1.辖区内市、区属财政的核拨性质的园（不含特教学校

举办的幼儿园幼儿班，下同）实行随机派位和自主招生相结

合的招生方式，将不低于计划招生数 30%比例的学额，采取

家长报名、随机派位（电脑摇号）的方式招生。剩余的学位

由幼儿园自主招生，自主招生名单报送区教育局备案。

2.政府购买园可根据招生报名需要，自主决定招生方

式。优先招收鼓楼区户籍及父母持鼓楼区居住证家庭的适龄

幼儿。如选择参照财政核拨园电脑派位和自主招生相结合方

式的园，应向教育局提交请示报告。

3.提供普惠服务和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自主

招生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 幼儿园报名条件及招生服务片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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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持有鼓楼区户籍或居住在本区的年满三周岁的适龄

幼儿均可向幼儿园报名。其中，持有鼓楼区户籍的适龄幼儿

可参与电脑派位招生。

符合派位招生报名条件的家长只能选择一所参与电脑

派位幼儿园报名，否则将取消派位资格。

双胞胎或多胞胎共用同一个报名编号，并备注双胞胎或

多胞胎信息，若派位成功，将同园入读，相应名额在幼儿园

原招生计划基础上增加。

(二) 招生管理

1.区教育局根据幼儿园的实际情况，核准招生计划，并

指导幼儿园制定招生公告（或简章）。幼儿园的招生公告（或

简章）、招生计划需经主管单位核准，区教育局备案后向社

会公布，并予以实施，不得进行不实宣传。

2.各幼儿园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成立招生

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组织开展招生工作，确保招生工作平稳、

规范、有序。

3.各幼儿园自主招生工作应由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集

体研究确定，原则上优先招收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规定的政

策照顾对象和本区户籍的幼儿。

(三) 招生程序

1.各幼儿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招生公告（或简

章），报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，做到明确工作步骤，遵照时

间安排，逐项认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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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1 年 6 月 25 日--7 月 1 日，各幼儿园主动向社会

公开幼儿园招生公告（或简章），同步做好政策宣传、招生

咨询工作，不得进行不实宣传。

3.家长报名：疫情期间，各幼儿园应采取符合疫情防控

要求的方式，于2021年 7月 2日--7月 4日组织现场报名（错

峰）。各园负责接收、审核家长报名材料。7 月 10 日--7 月

11 日，在参与派位幼儿园招生结束后，尚未完成招生计划数

的民办幼儿园应向社会公布剩余学位情况，组织补报名。

4.派位招生：7 月 3 日--7 月 5 日，各参与派位的幼儿

园将鼓楼户籍的名单录入福州市幼儿园招生派位系统；区系

统管理员负责做好网络审核，确认无误后核准报送名单； 7

月 9 日，每所参与派位幼儿园选 1--2 名家长代表，到鼓楼

区教育局参加电脑摇号派位，派位结果当场打印后加盖公

章，由各幼儿园带回公布。

5.自主招生：各幼儿园自主招生工作应在统筹考虑符合

报名条件适龄幼儿的户籍地、居住地、政策照顾等因素后，

由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确定录取的幼儿的名单，原

则上优先招收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规定的政策照顾对象和

鼓楼区的户籍幼儿。

6.根据国家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《托儿

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》规定，幼儿入园前，应当根据

幼儿园提示，到卫生计生部门指定的妇幼卫生保健机构或医

院按规定项目进行体检，合格后方可进入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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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主动公开

1.区教育局于 6 月 15 日前在鼓楼教育信息网上向社会

公开本辖区幼儿园招生工作的相关信息，并做好政策宣传和

招生咨询工作，具体包括：

（1）本区 2021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；

（2）本区经审核准予招生的各幼儿园的招生信息，包

括：幼儿园名称、地址、示范园等级、收费标准、招生方式、

计划招生数、招生服务片区、派位比例等。

2、各幼儿园应在招生工作开始前 1 周发布招生公告（或

简章），包括报名条件、报名时间、招生程序、咨询电话等；

招生公告（或简章）应张贴于社区宣传栏、园务公开栏，有

条件的可在幼儿园网站上发布。

（五）加强监管

区教育局进一步完善幼儿园招生工作的监督检查机制，

监督招生有关政策和工作要求的贯彻落实，协调解决本区幼

儿园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，保障学前教育招生工作的

有序开展。各幼儿园应准确掌握招生政策，严格招生纪律，

共同维护教育公平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幼儿园在开展招生工作时，要始终绷紧疫情防

控这根弦，不麻痹、不厌战、不松懈，落实疫情防控责任，

把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落细。

（二）幼儿园收费应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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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区教育局备案；各幼儿园应向社会公布收费事宜，并自觉

接受发改、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严禁借招生收取赞

助费、兴趣小组费，严禁提前收费、一次性收费等行为。

（三）加强招生服务工作，要增强法制观念、政策意识

和服务意识，认真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，热情、耐心、

细致做好家长的工作。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，要及时

化解，以维护招生秩序，保证社会安定稳定，确保今年秋季

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附表：2021 年秋季鼓楼辖区幼儿园招生信息表


